高青县交通运输局

关于公布货物装载配载源头单位（企业）的
通知

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为整治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运输违法行为，进一步加强货运车辆的源头治理，督促货运源头单位落实货车合法配载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严把货物装载关、车辆称重关、车辆出厂关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从源头上有效遏制超限超载违法行为的发生，根据《山东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》及《淄博市交通运输系统2023年移动污染源大会战考评办法》要求，现将高青县货物装载、配载源头单位向社会公告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附件：高青县货物装载配载源头单位（第一批企业）公布表

           高青县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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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高青县货物装载配载源头单位（第一批企业）公布表

	序号
	单位名称

	1
	淄博嘉泰建材有限公司

	2
	淄博胜鼎建材有限公司

	3
	淄博晓光建材有限公司

	4
	淄博兴达混凝土有限公司

	5
	淄博青建混凝土有限公司

	6
	淄博渤海活塞有限责任公司

	7
	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	8
	山东德川化工科技有限公司

	9
	山东富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	10
	山东汇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

	11
	淄博奥帆化工有限公司

	12
	山东诚汇新材料有限公司

	13
	山东飞源合成材料有限公司

	14
	淄博飞源化工有限公司

	15
	山东飞源气体有限公司

	16
	山东飞源新材料有限公司

	17
	山东汉申化工科技有限公司

	18
	淄博汇港川化工科技有限公司

	19
	山东嘉虹化工有限公司

	20
	淄博凯华新材料有限公司









